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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证券代码：000692                   公告编号：2019-46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控股子公司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惠天热电”）于2019年10月28日

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惠天环保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公司”）业

务发展和生产经营的需要，2016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2016年第四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给予沈阳惠天环保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利

用自有资金给予环保公司财务资助2000万元（利息为年利率6%），用于供暖工程建设，借

款期限3年；环保公司另一股东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涌公司”）亦

同样提供给环保公司财务资助2000万元。上述财务资助的借款将于2019年11月25日到期。  

环保公司就上述借款应用于投资建设，并已形成相应固定资产，目前正处于投资回报

期，基于供热资产投资额大回报期长的特性，因此短期内还无法偿还上述借款，环保公司

分别向惠天热电及惠涌公司提出对上述借款进行展期的请求。 

鉴于上述情况，公司拟对环保公司2339.17万元（含前期利息）的财务资助展期三年，

年利率8%。同时环保公司另一股东惠涌公司亦同样对环保公司2339.17万元（含前期利息）

财务资助展期三年，年利率8%。 

由于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徐朋业担任惠涌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因此惠涌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且本次财务资助事项被资助方环保公司资产负债率超

过70%，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相关

规定，本次财务资助展期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二、财务资助事项基本情况  

1、财务资助额度：我公司对环保公司财务资助2339.17万元（其中：本金2000万元，

其余为前期利息） 

2、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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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务资助期限：展期三年，至2022年11月25日 

4、财务资助利率：年利率8% 

5、财务资助用途：用于供暖工程建设及生产经营 

6、财务资助审议程序：2019年11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关

于对控股子公司沈阳惠天环保供热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事

项经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会议的董事表决通过（关联董事徐朋业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事

项出具了独立意见。此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三、接受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沈阳惠天环保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沈阳市沈河区热闹路 47 号 

3、法定代表人：钟延军 

4、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5、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城市供热，节能技术服务。 

7、与本公司关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8、成立时间：2016 年 5月 13 日 

9、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 51%股权；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49%股权。 

10、实际控制人：沈阳市国资委 

11、主要财务指标（已经审计）：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环保公司资产总额为 9,791.02

万元，净资产为 1,744.68 万元，负债总额 8,046.34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3,918.16 万元，利润总额 1,612.42 万元，净利润为 1,193.69 万元。 

四、本次财务资助的风险防范措施 

本次为环保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在不影响自身生产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被资助对象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目前经营稳定，公司能够对其业务、财务、资金管理等实施有效的

风险控制。公司将按照风险控制体系的要求，加强对环保公司的监督管理，确保资金安全。  

五、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1、名称：沈阳惠涌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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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册地：沈阳市和平区安图街1号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 

4、法定代表人：徐朋业 

5、注册资本：人民币17724.08万元 

6、经营范围：城市供热服务（持资质证经营），锅炉安装（持特种设备许可证经营）,

供暖设备、自有房屋租赁，供暖管道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成立时间：2005年7月26日 

8、股东：沈阳盛达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91.25%股权）、沈阳众邦房屋开发有限

公司（持有8.75%股权） 

9、实际控制人：沈阳市国资委。 

六、本次财务资助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为环保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风险可控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环保公司的另一股东亦提供同等金额财务资助，

财务资助公平、对等，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财务资助金额为38,324.14万元。 

八、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向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是为了支持其持续发展的需要，

有利于其业务经营与拓展，符合公司主业发展战略需要；环保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

司对其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及履约能力等情况有全面的了

解，能有效控制风险；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借款的使用用途、还款期限明确，

利息收取定价公允，董事会同意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 

九、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上述对外财务资助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为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

营活动，同时可以支持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满足其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可以提高公司资

金的使用效率，且环保公司另一股东股东惠涌公司亦提供同等金额的财务资助展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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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制度的有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本次财务资助展期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30日 


